
校務行政系統學生畢業條件檢核表查詢方式(學生和家長版) 

學生和家長介面 

登入校務行政系統→用單一身分登入   (家長單一身分登入請參考親子綁定專區操作指引) 

01 各項查詢→高中 108 課綱學生畢業條件檢核表 (注意:不是學生畢業條件檢核表) →選擇學年度

後按印表可看到檔案→點入可看到 108 課綱學生畢業條件檢核表檔案→ (以下為某普通班高三學生

修滿 4 個學期的範例，此生已得到 104 個必修學分，符合普通班 102 必修學分，已得到 16 個選修

學分，還需 24 個選修學分，總學分已得到 120，而畢業學分要達到 150 才會符合畢業學分條件，

另未滿三大過也符合畢業條件。) (註:藝才班和體育班與普通班必選修數不同，依照個人顯示的畢業學分數為主) 

 

 

 

OOO OOO OOO 

https://s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?schNo=423302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webmail.ccsh.tp.edu.tw/epay


另外: 也可點選 01 各項查詢→查詢個人成績，可看到以下畫面，也可看到累積實得學分/必修學分/

選修學分 

 

 

 

高三學生畢業條件一覽 

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高三學生畢業條件一覽 

班別 普通班 
藝才班(美術班、 

舞蹈班、音樂班) 
體育班 

修習及格總學分數 

(最低應達學分數) 
150 150 150 

修習及格必修學分數 

(最低應達學分數) 
102 128 

其中部定必修 

一般科目：80% (80 學分) 

專業科目：85% (43 學分) 

修習及格選修學分數 

(最低應達學分數) 
40 14 70% (21 學分) 

德行評量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，未滿三大過。 

 

 

可在此看到學分數 


